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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信协〔2021〕17 号 

 

 

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省信用协会信用服务综合平台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平台”）已上

线试运行，为进一步做好服务平台中信用服务（产品）目录库

的建设，有效拓展信用服务（产品）的社会化应用，推进会员

单位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现向各会员单位征集信用服

务（产品）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征集原则 

1、信用服务（产品）应是比较成熟，服务供应商已经具备

一定的操作经验，并取得较好效果。 

2、信用服务（产品）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，可以在其它相

关领域推广运用。 

3、其他与信用相关的服务（产品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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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报送要求 

请各单位于 6 月底前将信用服务（产品）信息表（详见附

件）发送至协会行政综合部（微信、邮箱均可）。联系人：沈姜

旗，电话：13388646313，邮箱：zj_xyxh@163.com 

 

 

 

浙江省信用协会 

2021 年 6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3 

 

附件： 

浙江省信用服务（产品）信息表 

一、服务供应商信息 

【01 企业信息】 

单位名称  企业名称为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上注明的名称； 

注册地址   

法人/主要负责人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若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则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

缴纳社保员工数  

成立时间（见营业执照）   

注册资金（万元）   

是否征信服务备案 □ 是           □ 否 

服务资质（如有请填）   

是否有电信许可证 □ 是           □ 否 

电信许可证号（如有请填）   

是否有电子签名证书 □ 是           □ 否 

业务开展地区   

业务类型 □信用（征信）报告 □信息技术服务 □管理咨询□其

他信用服务 □信用修复 □信用证明 □培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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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信用规划（政策）设计  □行业信用建设 

□信息化平台建设 □诚信宣传  □信用课题研究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业务模式 □ 线上          □ 线下 

产品是否有平台，终端情况 □ 微信          □ web      □ app 

公司网址 □   

服务产品载体/APP 名称 □   

APP(IOS/安卓)名称 □  

小程序/微信公众号名称 □  

入驻产品申请个数 □  

【02 联系人信息】 

业务联系人   

联系地址   

联系人手机   

联系人邮箱   

技术联系 

（人员姓名，邮箱，电话） 

 

【03 开票信息】 

单位名称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地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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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  

开户行  

账号  

财务联系 

(人员姓名，邮箱，电话) 

 

二、信用服务产品信息 

【信用产品 1】 

产品/服务名称   

产品介绍（不超过 500 字） 包含不限于面向对象、应用领域、服务业务及功能等 

服务对象 □政府部门  □行业（协会）  □企（事）业单位 

□社会组织 □自然人 

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市场方式 □凭备案资格  □政府采购  □市场协商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标准价格  

服务周期  

应用效果（不超过 500 字） 包含不限于应用场景、取得的成果 

历史服务客户数   

历史服务总额（万元）  

【信用产品 2】 

产品/服务名称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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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介绍（不超过 500 字） 包含不限于面向对象、应用领域、服务业务及功能等 

服务对象 □政府部门  □行业（协会）  □企（事）业单位 

□社会组织 □自然人 

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市场方式 □凭备案资格  □政府采购  □市场协商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标准价格  

服务周期  

历史服务总额（万元）  

说明：  

1、此表由信用服务机构填写，信用产品申报数量不设限。填写

完毕并盖公章后扫描成 PDF 文档，将扫描件和电子表格以邮件发送

至省信用协会邮箱 zj_xyxh@163.com. 

2、本表仅适用向浙江省信用协会信用服务综合平台申请信用服

务（产品）目录库入库前审核。 

3、被选入《浙江省信用服务（产品）目录库》的服务（产品）

与服务供应商可获得省信用协会优先宣传、推荐或在便民惠企应用

场景现场会上发布、展示。 

要求： 

一、填写要求 

服务供应商应秉持诚信原则，承诺表格填写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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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

切后果。 

二、资质要求 

1、公司或法定代表人未被列入黑名单、无犯罪记录； 

2、企业经营存续时间满三年； 

3、所申报信用服务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无产权纠纷； 

4、在浙江省内有固定办公场所。 

 

 

 

浙江省信用协会 

2021 年 6 月 8 日 

 


